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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13 年 10 月 29-31 日，曼谷 

临时议程
*
  项目 5(b)-(e) 

可持续发展主要区域对话的成果： 

(b)“里约+20 会议”成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会

议；(c)第二届亚太水峰会；(d)亚太部长级对话：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e)绿色桥梁伙伴关系方案利益攸关方会议 

  

 

可持续发展主要区域对话的成果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鉴于目前国际上正在就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会

议)的成果、千年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框架进行审议，亚太区域最近举行

了以下会议讨论今后在环境、发展和可持续性问题方面应开展的工作：(a)里约

+20 会议成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会议；(b)第二届亚太水峰会；(c)亚太部

长级对话：从《千年发展目标》到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d)绿色桥梁伙

伴关系方案利益攸关方会议。本文件审查了这些会议的范围和成果，并请委员

会就亚太经社会在执行这些成果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提出指导意见。 

 

一．导言 

1. 鉴于目前国际上正在就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 会议)的成果、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进行审议，亚太经

社会秘书处最近举办或共同举办了以下会议，以推动有关本区域今后在环境、发

展和可持续性问题方面应开展工作的讨论。秘书处请委员会就亚太经社会在执行

这些会议成果的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提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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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里约+20 会议成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会议 

2. 里约+20 会议成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执行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2-24 日在曼谷举行，会议由亚太经

社会主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亚洲开发银行协作举办。 

3. 包括 36 位政府代表及 41 位民间社会和商界代表在内的 170 多位与会者出

席了会议。 

4. 会议期间，与会者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执行手段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本区域后续行动的其他方

面。 

5. 会议还交流了本区域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所有三个方面及

其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看法、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会议确定了本区域所面临的巨大

挑战，包括贫困、气候变化及相关影响、国家债务、能源安全和水资源管理，以

及千年发展目标中与两性平等、健康和粮食安全相关的目标实现程度较低等问

题。 

6. 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对话内容尤其丰富。多数与会

者强调，应当制定一个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议程，并且亟需对减贫给予关注。在

不对正在开展的讨论的结果做出预判的前提下，许多代表表示支持制定一个统一

的发展议程，也就是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7. 几乎每一个代表团都强烈认可，亚太经社会可以发挥区域平台的作用，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正如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
1
  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

果文件所述，同时还可满足本区域的需要。代表团还提出有关亚太经社会可发挥

作用的若干建议。其中包括强调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和相互协作，这与目前的讨

论以及经社会会议结构的审议工作是高度相关的。 

8. 区域执行会议通过了一份报告(E/CN.17/2013/3/Add.1),其中主席的总结概

述了亚太经社会各利益攸关方有关本区域后续跟进大会成果的观点。 

9. 委员会不妨为秘书处就今后本区域后续跟进会议成果的工作方向提出指导

意见。 

三． 第二届亚太水峰会 

10. 第二届亚太水峰会由泰国政府主办、亚太水论坛共同组织，于 2013 年 5 月

在泰国清迈举行。作为水论坛的主要成员之一，秘书处共同组织了这次峰会。峰

会的主题是“供水保障和与水相关的灾害挑战——领导与承诺”。
 2

11. 来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大约 300 位

代表参加了第二届亚太水峰会。来自孟加拉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斐济、格鲁吉

亚、大韩民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纽埃岛、塔吉克斯坦、泰国和瓦努阿图共

 
1
  联大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2
  见http://info.apwatersummit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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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0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许多国家的部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了领导人论

坛。 

12. 第二届亚太水峰会为亚太各国及国际和区域发展机构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

平台，以开展面对面的相互交流并建立有关供水保障和与水相关灾害挑战的新型

伙伴关系。 

13. 峰会期间，与会者讨论了水资源管理与粮食安全、人类福祉、减少灾害风

险之间的关系，许多国家发表了政策性发言，交流了各自在供水保障方面的经

验，介绍了采取的国家行动。 

14. 峰会通过了标题为《清迈宣言》的成果文件，承认和重申水资源对于人类

安全、环境和经济的重要性，扼要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尤其是(a)将水和环境

卫生条件以及水资源综合管理置于国家议程的优先地位；(b)将减少灾害风险和

水资源问题纳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c)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d)提高农业部

门的效率。峰会邀请亚太水论坛采取各项举措以支持各项建议的落实工作并考虑

设立亚洲水资源信息系统。 

15. 在 7 场重点讨论中秘书处举办了两场讨论会，并为举行有关经济、粮食与

供水保障、城市供水保障、环境供水保障、住户供水保障、水事风险和抵御水患

的能力、为全世界实现供水保障而启动水资源综合管理进程、与水相关灾害挑战

等问题的技术研讨会作出贡献。 

16. 委员会不妨吁请成员国执行《清迈宣言》，并为秘书处就今后在水和环境

卫生领域所应开展工作的方向提出指导意见。 

四． 亚太部长级对话：从《千年发展目标》到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17. “亚太部长级对话：从千年发展目标到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定于

2013 年 8 月 26-28 日举行。经社会第 69/4 号决议请执行秘书支持举办“对

话”。这次会议是在发表秘书长知名人士高级别专题小组报告之后，用以讨论联

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第一次区域部长级会议。会议旨在共同探讨和查明本

区域面临的挑战，以便审议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时进行应对，同时兼顾从

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所汲取的教训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和复原能力问题。

对话还将获益于本区域民间社会组织在介绍民间社会观点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

以及私营部门在寻求三重底线商业成果方面所日益发挥的作用。将向委员会通报

部长级对话的主要成果。 

五． 绿色桥梁伙伴关系方案的利益攸关方会议 

18. 2013 年绿色桥梁会议定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会议将

由哈萨克斯坦政府举办。这是由哈萨克斯坦政府所率先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区域间

倡议——“绿色桥梁”伙伴关系方案的第一次利益攸关方会议。经社会第 69/9

号决议请执行秘书除其他事项外，为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供专家技术支助。会议旨

在：(a)通过从欧洲和亚太区域的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绿色经济或绿色增长倡

议及体制框架的促进、制定和执行中汲取经验和成功案例，确定为落实“绿色桥

梁”伙伴关系方案所必要的体制安排；(b)明确相关利益攸关方在支持“绿色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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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伙伴关系方案执行的体制框架中发挥的作用；(c)审议“绿色桥梁”伙伴关

系方案管治和运行的必要手段；(d)确定主要优先方案领域和“绿色桥梁”项

目，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及中亚国家。将向委员会通报利益

攸关方会议的主要成果。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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